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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鐵川：公民提名 於法無據
「馬房論」釀三不公 須堅持提委會提名制

一、實現香港普選必須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

◆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一方面繼承了毛澤東人民民主思想，提出「沒有
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另一方面又糾正了毛
澤東晚年在民主問題上脫離法制的失誤，明確地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
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
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做
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

◆民主和法治相互依存，相輔相成。
◆李飛主任闡釋普選行政長官需要遵守的五點法律規定：
第一，行政長官普選時，需要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這

個提名委員會可參照目前的選舉委員會來組成。
第二，任何符合《基本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資格的人，都可以向提名委

員會爭取提名，被提名權、被選舉權沒有不合理的限制。
第三，提名委員會提名是按民主程序進行的機構提名。
第四，根據提名委員會提名產生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全體合資格選民均

有一人一票的投票權，選出行政長官人選，選舉權是普及而平等的。
第五，行政長官人選在香港當地產生後，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實行普選時，全港合資格選民均有一人一票的投票權，選舉權普
及而平等。這是普選最重要的標準和最核心的內涵。任何符合法定資格的
人都可以向提名委員會爭取提名，獲得提名的人可以平等地進行競選，被
選舉權、被提名權沒有不合理限制。這種制度是公平合理的，從這個角度
來講，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普選制度沒有實質的差別。在下一步公眾諮
詢中，需要香港社會深入討論的是《基本法》規定框架下普選制度的具體
安排，其中包括：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民主程序、行政長官
候選人的人數、每位選民投票選舉行政長官人選的具體方式等。

◆沒有必要再去尋找某些西方專家來設計所謂國際標準方案。因為即使是西
方國家的普選制度也不是千篇一律，不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統一答
案。聯合國出版的《人權與法律：選舉的法律、技術和人權手冊》在第一
章「聯合國選舉介入概述」中已經指出：聯合國有關選舉的人權標準，本
質上是廣義的，因此可以通過多種不同的政治制度得以實現。聯合國的選
舉援助，並不主張強加任何特定的政治模式。相反，聯合國認為沒有任何

一種政治制度或選舉辦法能夠普遍適用於所有國家和人民。

二、實現香港普選必須堅持提名委員會提名制度不動搖

◆我不贊成有些人所主張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和必須確保某個派
別人士入閘的「馬房論」。道理很簡單，雖然我很理解尊重人們對普選的
參與熱情，很理解尊重一些人的參選熱情，但現行法律已為任何合資格人
士向提名委員會爭取提名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
則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中找不到依據，作為一
種言論自由表達，大家可以尊重，但要把它們取代提名委員會提名或把它
們變成一種和提名委員會並行的法律程序，不僅於法無據，而且它們能做
到像提名委員會那樣具有廣泛代表性和體現均衡參與原則嗎？

◆有人主張的要確保某個派別人士入閘的「馬房論」，我請大家思考一下，
會不會帶來三個「不公」：
一是「馬房論」是否侵害了其他爭取提名人士的被提名權利？這會不會

造成競爭起點上的不公呢？
二是「馬房論」是否侵害了提名委員會委員的權利？這會不會造成競爭

過程中的不公呢？
三是「馬房論」是否侵害了提名委員會機構的機構提名權？這會不會造

成競賽結果上的不公呢？

三、實現香港普選必須確保愛國愛港人士擔任行政長官

◆國際社會的主流共識是：擔任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行政首長的人必定
是忠於國家憲法的人，所以我們看到西方國家都有元首宣誓效忠憲法的
制度。

◆包括香港在內的國內學界、政界主流意見都認為：憲法是母法，《基本
法》是子法，子法不能凌駕於母法之上；憲法是一國主權的表述，總體
上必然適用於香港；憲法中社會主義制度條文雖然不實施於香港，但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原意已清楚表明港人不能推翻內地的憲制，
因此港人作為中國公民負有遵守憲法的義務。你可以不贊成社會主義制
度，但不能從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動。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不
能把香港變成一個推翻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地。

◆為什麼不能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也說得很清楚：「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一國
兩制』。⋯⋯試想，中國要是改變了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會是怎樣？香港
的繁榮和穩定也會告吹。要真正能做到50年不變，50年以後也不變，就
要大陸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不變。」

◆鄧小平先生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會委員時說，不僅香
港可以搞普選，內地也可以在本世紀50年代以後實行普選。因此，普選
是個好東西，但普選要依法進行，普選要從實際情況出發；普選要循序
漸進；普選要體現均衡參與。

◆習近平主席去年6月27日對當時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說過，中央政府衷心
希望他繼往開來。原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先生說過一句話，中國共產黨人
真心實意地維護香港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全國人大常委會張德江委
員長前些天也說過，我們是真心希望香港實現普選目標。

◆唐代劉禹錫《陋室銘》說：「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
靈。」香港人也常說，「見步行步」、「兩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因
此，只要樹立對普選的務實、理性態度，就有希望實現普選。

◆我的父母在新中國成立前就投身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事業；我
在「文革」結束後，深感民主法治須臾不可分開，因此，從歷史學領域
轉到法學研究領域。作為普通一兵，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奮
鬥至今。我們父子兩代的心路歷程，和內地千千萬萬個家庭一樣，充滿
了對民主法治的追求，衷心期待香港能夠實現普選，能夠為內地民主發
展提供一些可以借鑑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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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何須尋「國際標準」

——郝鐵川樹仁大學演講要點
見步行步，向前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愛國者治港」多年來均屬中央對港
的大政方針，但反對派卻聲稱「愛
國愛港」是新增的「政治審查」。中
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昨日在
一講座上表示，雖然《基本法》沒
有「愛國愛港」這四個字，但「愛
國愛港」已經通過《基本法》條文
得到體現，存在於《基本法》條文
規定當中的「字裡行間」。他強調，
憲法是「母法」，《基本法》是「子
法」，「子法」不能凌駕於「母法」
之上，雖然社會主義制度不在香港
實施，但是港人有不推翻內地社會
主義制度的義務。

「愛國愛港」
與遵從中國憲法一致
郝鐵川在昨日的樹仁大學講座上

說，香港實現普選必須確保「愛國
愛港」人士擔任特首，其中「愛國
愛港」與遵從《基本法》以及遵從
中國憲法是一致的，「港人作為中
國公民負有遵守憲法的義務。你可
以不贊成社會主義制度，但不能從
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動。用鄧
小平的話來說，就是不能把香港變
成一個推翻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
地」。
那為什麼不能推翻中國的社會主

義制度？郝鐵川表示，1987年4月
16日，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會見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清楚
說明：「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
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
『一國兩制』。⋯⋯試想，中國要是

改變了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會是怎
樣？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也會告吹。
要真正能做到50年不變，50年以後
也不變，就要大陸（內地）這個社
會主義制度不變。」

注重立法原意法律精神

有學生在講座上質疑《基本法》
並沒有「愛國愛港」的明文規定。
郝鐵川在回應時強調，「『愛國愛
港』這四個字，在《基本法》沒
有，但在《基本法》條文規定當中
的字裡行間，《基本法》精神已經
表現出來。比如，《基本法》規定
特首既要向特區負責，同時要向中
央負責。那如果不『愛國愛港』怎
麼向中央負責？『一國兩制』怎樣
實施？《基本法》精神與『愛國愛
港』完全一樣。⋯⋯國際社會的主
流共識，也是擔任一個國家或一個
地區的行政首長的人必定是忠於國
家憲法的人，所以我們看到西方國
家都有元首宣誓效忠憲法的制
度」。

社會對「愛國愛港」無爭議

被追問反對派能否是「愛國愛港」
者，郝鐵川回應時建議學生閱讀
《香港文匯報》總編輯李曉惠著作
《邁向普選之路》，「《邁向普選之
路》這本書，當中就香港兩種反對
派，包括忠誠反對派及不忠誠反對
派作出很好的區分」。最後，他強
調，港人各個階層均贊同行政長官
必須「愛國愛港」，說明社會對於
「愛國愛港」沒有爭議，沒有太大
的分歧。

提委會保候選人獲各方認可
郝鐵川在昨日樹仁大學的講座上指出，特首候選人

要由廣泛代表性提委會按民主程序作機構提名，確保
了均衡參與，使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對特首選舉都享
有發言權，克服其他提名方式可能產生的弊端，從而
提出能得到各方面認可、比較接受的特首候選人，
「這不僅是法治要求，也是做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好
選擇。⋯⋯堅持提委會制度，是考慮到制度能夠均衡
表達社會意見，確保均衡參與，廣泛吸納聽取各方意
見。因此，堅持提委會與最廣泛聽取民意一致的」。

法律已保障合資格者爭取提名

他說，自己個人並不贊成「公民提名」、「政黨提
名」及必須確保某個派別人士入閘的所謂「馬房
論」，並直指該等主張都不能取代提委會提名，甚或
變成與提委會並行的法律程序，「道理很簡單，雖然
我很理解尊重人們對普選的參與熱情，但現行法律已
為任何合資格人士向提委會爭取提名提供了制度保
障，而『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則在《基本法》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中找不到依據」。
郝鐵川續說：「這只可作為一種言論自由表達，

大家可以尊重，但要把它們取代提名委員會提名或
把它們變成一種和提名委員會並行的法律程序，不
僅於法無據，而且它們能做到像提委會那樣具有廣
泛代表性和體現均衡參與原則嗎？」

「馬房論」侵害被提名權利

針對坊間提出要確保某個派別人士入閘的「馬房
論」，郝鐵川指出，「馬房論」的主張會造成「三個不
公」：「一是，『馬房論』是否侵害了其他爭取提名
人士的被提名權利？這會不會造成競爭起點上的不
公？二是，『馬房論』是否侵害了提委會委員的權
利？這會不會造成競爭過程中的不公呢？三是，『馬
房論』是否侵害了提委會機構的『機構提名』權？這
會不會造成競賽結果上的不公呢？」
有學生提到有關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郝鐵川

回應時稱，個人不適宜就此發表意見，「待特區政
府開展公眾諮詢後，香港社會各界會展開熱烈討
論，深信大家通過討論能夠找到共識」。

■郝鐵川昨日出席樹仁大學講座，以《見步行步，向前走》為題演講。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郝鐵川（右）不贊成「公民提名」、「政黨提名」

取代提委會提名。圖左為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

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一直鼓吹違法的「佔領
中環」爭取「真普選」。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昨日出席
大學講座時回應說，「佔領中環」是不智的：「『佔領中環』不
智。為甚麼呢？『佔領中環』可能是害人害己。『佔領中環』發
起人有一種想法，覺得通過『佔領中環』使得（中央政府）讓
步，這也是一種心存僥倖，這也不智。我覺得在《基本法》及全
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法治軌道上表達各種意見，這是最
好做法。」

「佔中」害人害己極不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

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清楚說明普選特首須

依法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作機構提名，但反對派堅

稱中央並未否定「公民提名」的可行性。中聯辦宣傳文

體部部長郝鐵川昨日指出，現行法律已為任何合資格人

士向提委會爭取提名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基本法》及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均無「公民提名」和「政

黨提名」的法理依據，而有人主張必須確保某個派別入

閘的「馬房論」，更會造成「三個不公」，包括侵害被提名

權利、侵害提委會委員權利、侵害提委會的機構提名

權，故實現普選必須堅持提委會的提名制度不會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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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日前來
港，明確表明與中央對抗者不能
擔任特首，並說明特首候選人要
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
民主程序作「機構提名」。中聯
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昨日出
席樹仁大學講座時表示，李飛已
經釐清特首普選的「五點法律內
容」，與世界各國各地區普選沒
有實質性差別，同時提出了下一
步公眾諮詢應該探討的「三個問
題」：提委會的民主程序；特首
候選人數目；選民具體投票方
式，沒有必要再尋求某些西方專
家設計所謂的國際標準方案：
「『兩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
只要樹立務實理性態度，就有希
望實現普選。」

「兩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
郝鐵川昨日出席樹仁大學講座

以《見步行步，向前走》為題演
講。他說，落實香港普選必須在
法治軌道上進行，李飛日前來港
亦闡述了特首普選需要遵守「五
點法律內容」，與國際社會對普
選的一般認識、與國際社會主流
社會看法是一致，「這制度是公
平合理的。從這個角度來講，與
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普選制度沒
有實質差別」。
他又說，李飛也同時提出了下

一步公眾諮詢應該深入探討的

《基本法》規定框架下普選制度
的「三個問題」，包括提委會提
名特首候選人的民主程序、特首
候選人數目、每位選民投票選舉
特首的具體方式等。
反對派不斷聲稱要爭取符合

「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郝鐵
川演講時引用聯合國出版的《人
權與法律：選舉的法律、技術和
人權手冊》中，第一章「聯合國
選舉介入概述」中的論述指，聯
合國有關選舉的人權標準，本質
是廣義，因此，可以通過多種不
同的政治制度得以實現。聯合國
選舉援助，並不主張強加任何特
定的政治模式，相反，沒有任何
一種政治制度或選舉辦法能夠普
遍適用於所有國家和人民：「沒
有必要再去尋找某些西方專家來
設計所謂的國際標準方案，因為
即使是西方國家的普選制度，也
不是千篇一律，不存在一個放之
四海而皆準的統一答案。」

期待港普選成內地借鑑
最後，他又引用唐代劉禹錫

《陋室銘》所說：「山不在高，
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
靈」，以至港人常說的「見步行
步」及「兩鳥在林，不如一鳥在
手」，深信只要樹立對普選的務
實及理性態度，就有希望實現普
選，並衷心期待香港能夠實現普
選，能夠為內地民主發展提供借
鑑。


